宁燃字〔2007〕31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燃气管理处

对罚没钢瓶进行公开拍卖的具体规定》的通知
各科室：

为加强对罚没钢瓶处理的管理，处办公室制定了《南京市燃气管理处对罚没钢瓶进行公开拍卖的具体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七年七月六日
南京市燃气管理处对罚没钢瓶
进行公开拍卖的具体规定
为加强对罚没钢瓶处理的管理，防止擅自作价、自行处理、变相私分等舞弊行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拍卖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办理。

第二条  处办公室为拍卖工作的主办部门，稽查科为协办部门。

第三条  稽查科在对依法先行保存的钢瓶进行罚没前，应在网上公告，告示当事人来处处理，告示期为1个月。

第4条  对逾期未来处理的钢瓶，稽查科应及时做出处罚决

定。

第五条  对需拍卖的罚没钢瓶，稽查科应当提前通过处办公网（OA系统）向处领导提出申请。同时提供准确详细的清单（清单含：数量、规格、空实瓶等），原始证据保存单及处罚决定书。

第六条  办公室接到网上流程后，应严格审核罚没钢瓶清单并在7个工作日内会同稽查科派人一同到处罚没仓库进行清点核实。

第七条  办公室在确认帐物相符后，5个工作日内填写《罚没物资、追回赃物及无主物资上缴清单》上报市财政局。

    第八条  罚没钢瓶的拍卖由市财政局专门指定的拍卖单位进行。

    第九条  办公室负责配合拍卖单位做好拍卖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在拍卖工作完成后，负责配合拍卖单位将全部拍卖所得款按规定及时上缴财政指定专户。

第十条  稽查科负责及时跟踪拍卖后钢瓶的处理过程，并督促中标单位落实承诺书所承诺内容，在此基础上对钢瓶的处理过程进行摄像、拍照，并将影像资料交办公室备案。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承诺书样式：

承    诺    书

南京市燃气管理处：

我单位自愿报名参加罚没钢瓶公开拍卖，如取得本次拍卖，将本着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共安全和市场秩序的原则，现作出

如下承诺：

     1、竞拍所得全部液化气钢瓶一律送由市质监部门指定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绝不让报废或超期钢瓶流入市场；

     2、积极配合市燃气管理处做好拍卖后钢瓶处理的监管工作，并将检测单位所出具的液化气钢瓶检验评定报告和液化气钢瓶判废报告交市燃气管理处备案；

     3、及时将拍卖款交拍卖单位。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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